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(小)學教師調(代)課申請單

	申請人
	
	申請日期
	114年 4 月 25 日

	
	
	身分別
	□科任  □行政  □導師
請填代導師______

	事由
	



	
	課  程  調  動  狀  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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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人
簽名
	
	職務代理人
(導師職務)
簽名
	
	教務組
	

	聯絡電話
	
	聯絡電話
	
	
	

	備註
	1、 請假流程：
教師填寫調代課申請單→職務代理教師簽名(包含調代課教師、代導)→教務組長。
2、 沒有請假者不須職務代理人簽名，調代課教師簽名即可。
3、 導師請任何假別時,請實際代理導師職務者於職務代理人欄位簽名,以利核發導師費
(1) 被代理人（請假人員）：事假及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合計超過七日部分，不發給導師職務加給。
(2)代理人（執行該職務之代理人）：自實際代理之「日」起支給導師職務加給，若有跨週六日，兩天要算入；「半日」不支給導師職務加給，連續代理期間之前後半日始得合併。
4、 代課者灰色欄位不需填寫。
5、 簽名欄位請親自簽名。
6、 請在調代課的前一週繳交此申請單。



